附件3

国家明确要求纳入综合考评的事项
	序号
	考评事项
	考评对象
	考评责任单位

	1
	政务服务与政务公开（含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工作）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政府办

	2
	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应急管理局

	3
	“三农”发展综合考评
	各县市
	州委农办

	4
	社会保险执行率
	各县市
	州人社局

	5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含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各县市
	

	6
	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情况
	各县市
	州民政局

	7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各县市
	州工业信息化和
科学技术局

	8
	预算绩效管理考核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财政局

	9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发改委

	10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州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

	11
	住房保障目标责任考核
	各县市
	州住建局

	12
	文物安全工作
	各县市
	州文化和旅游局

	13
	质量工作
	各县市
	州市场监管局

	14
	食品药品安全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15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16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各县市
	州科协

	17
	妇女儿童工作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妇儿工委

	18
	计划分配军转干部安置工作考核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19
	金融和重要领域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工作开展情况
	各县市

州直有关部门
	州机要和保密局


备注：1.本类指标依据州级各部门报送的国家明确要求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综合考评（目标绩效考核）的事项梳理形成；2.具体考核办法和评分细则由各考评责任单位负责制定。
